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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销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光电”）、福

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视讯”）、华映视讯（吴江）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映吴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华映管”）于 2015 年 4 月签订的《销售协议书》已到期。

为便于稳定业务合作，继续推进相关业务，华映光电、福州视讯、华映吴

江拟与中华映管签订《销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将原协议约定的销售期

限延长一年。具体情况如下： 

一、 交易概述 

2015 年 4 月，华映光电、福州视讯、华映吴江与中华映管签订《销

售协议书》，协议有效期三年。现协议已到期，为继续推进相关业务，华

映光电、福州视讯、华映吴江拟与中华映管将原协议约定的销售期限延长

一年，并签订《销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协议书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林盛昌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9 名董事同意通

过该项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对方中华映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由于上

述《销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不约定交易金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桃园市龙潭区三和里华映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林蔚山 

注册资本：64,794,541,770 新台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code.fabao365.com/search/wd=%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9%87%8D%E5%A4%A7%E8%B5%84%E4%BA%A7%E9%87%8D%E7%BB%84%E7%AE%A1%E7%90%86%E5%8A%9E%E6%B3%95


 

成立日期：1971 年 5 月 

主营业务：液晶显示器(TFT-LCD)及彩色滤光片(CF)之研究、制造及

销售 

与公司关系：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最近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

5,693,039.8 万元新台币，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3,473,982 万元新台币,

净利润为 356,660.7 万元新台币。 

2、交易对手方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华映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股份”） 

注册地址：台北市中山区集英里 21 邻中山北路三段 22 号 

法定代表人：林郭文艳 

注册资本：23,395,366,850 新台币 

成立日期：1950 年 5 月  

主营业务：电子、机械等多元化经营，主要生产节能、高效率消费电

子与家电产品、马达、电子设备与自动控制产品等 

与公司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最近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

8,477,185.9万元新台币，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7,555,300.9万元新台币,

净利润为 211,925.4 万元新台币。 

三、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概述 

  华映光电、华映吴江向中华映管销售液晶显示模组，福州视讯向中

华映管销售背光模组。 

（二） 本次交易涉及金额及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按照原协议的约定，即以市场价格为基准定价；当不存

在确切的市场价格时，以成本加成方式确保华映吴江/华映光电/福州视

讯拥有同行业市场平均水平的销售利润。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结算：按照原协议约定，即液晶显示模组/背光模组的具体供应

数量、供应方式、供应时间和结算价格按照具体订单确认。液晶显示模

组/背光模组销售款每月结算一次，于结算后 180 天内支付。 



 

2、销售期限：原协议约定的销售期限延长一年，即由 2018 年 4 月

21 日顺延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 

3、违约责任：按照原协议的约定,即中华映管未按约定期限支付销

售款的，华映吴江/华映光电/福州视讯有权要求中华映管支付延迟期间

的利息，利息依照华映吴江/华映光电/福州视讯当年度银行平均贷款利

率上浮 10%按季结算，且中华映管应于结算后 180 日内向华映吴江/华映

光电/福州视讯支付利息。 

五、 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是台湾第一家液晶面板厂，目前中小尺寸液

晶面板出货量位居全球前列，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映

光电、福州视讯、华映吴江通过进料加工模式将加工后的液晶模组、背光

模组销售给中华映管，再由中华映管销售给下游客户,有利于公司持续稳

定地分享中华映管长期搭建的丰富的客户渠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通过协议方式明确销售的权利义务，有利于进一步

规范公司的关联交易。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要，是可行的，请公司董事会及相

关人员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同意提

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属公司正常业务，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合理，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实际

生产经营需要，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披露日，公司与中华映管及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

金额约人民币 16.67 亿元，包括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

常关联交易、向关联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向关联方支付的专利费等合计

16.66 亿元及公司作为出租方的关联租赁等其他零星交易。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详见公司 2018-037 号公告）； 

2、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协议书之



 

补充协议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3 日 




